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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所持股权司法解冻的公告

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于 2009

年 10 月 28 日接到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10 月 15

日发布的（2005）阳中法执字第 131-110 号《通知书》。现根据深

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5）阳中法执字第 131-110 号

《通知书》显示：关于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南方福临实业有限公司与

被执行人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福达公司”）
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05）阳

中法执字第 131-100 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根据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冻结、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处置该股及续冻结事项通知公司如下 ：

1.解除对被执行人广州福达公司（股东代码：0800020208）所

持有“赛格”（证券代码：000058）限售流通股票 9,664,763 股（占

公司总股本的 1.23%）的冻结。

2. 处置上述限售流通股，所得价款予以偿还债务。因该股在

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

股改时托管在中投证券深圳科技园营业部，处置该股时由上述营业

部在交易所进行处置。

上述9,664,763股股权解除查封冻结手续已于2009年10月13

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。

截止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，广州福达公司持有本公司

18,880,334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.51％，上述股份已于 2009 年 6

月 25 日办理完毕解除限售手续并可上市流通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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